


第 2 页 共 63 页

甲方（采购方）：郑州市商贸管理学校

乙方（供应方）：河南育畅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郑州市商贸管理学校智能网联汽车实训室建设项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遵循平等、自

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郑州市商贸管理学校智能网联汽车实训室建设

项目有关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采购内容

郑州市商贸管理学校智能网联汽车实训室建设项目的实训设备的采购、安装、

调试、验收、培训、质保期内外服务及其他全部伴随服务等，所有设备及服务必须

完全匹配附件 1所列的技术参数、数量、规格要求，且满足甲方教学、实训、考核的

全部功能需求。具体供货内容详见附件1：响应技术参数及投标报价明细表。

第二条 合同价款及付款方式

1.本合同项下货物总价款：（含增值税）￥ 1656000.00 元，大写 壹佰陆

1639603.9拾伍万陆仟 元，增值税税率为 1 %，其中不含增值税总价为￥ 6

元，大写 壹佰陆拾叁万玖仟陆佰零叁元玖角陆分 元。增值税税金为￥ 16396.04

元，大写 壹万陆仟叁佰玖拾陆元零肆分 元。

以上合同价款为含税全包价，包括产品的设计、制作、包装、保险运输、装卸、安

装、调试、试运行、培训、验收、保修等一切费用(即交钥匙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完

成本合同约定内容所需的成本、人工费、机械费、管理费、利润、规费、税金、水电费

、系统集成调试、施工协调、二次搬运、货物仓库临时保管、检验测试费、技术资

料、专用工具、备品备件、各类保险、包装运输费、装卸、仓储、安装费，成品保

护、产品安装完毕后的调试、检测验收费，样品费、风险，达到使用要求、质保售

后服务等所有伴随的其他费用等和对甲方进行人员培训及施工破坏恢复等

完成本项目相关全部费用。甲方不再另向乙方支付本合同规定之外的任何费用。合

同履行期间，除合同约定的调差外，合同价格在合同期内不因市场、政策及其他任

何风险因素而调整，甲方不承担所有因素引起的价格上涨的风险。

合同履行期间，如遇国家税率调整，则合同不含税价不变，合同价内所含增值

税税率及税金按照国家规定随之调整。

2.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生效后，甲方向乙方支付签约合同价的30%作为预付款，乙方须






























